安全协议书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：汇能通汇（北京）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
 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守信的基础上，签订本安全协议，以明确甲乙双方各自安全生产责任，在履行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的同时，严格遵守本协议。
一、共同约定
1、甲乙双方应自觉贯彻国家、地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积极配合对方工作。
2、甲乙双方应具有涵盖各自经营范围的合法经营资质。
3、甲乙双方按照供气设施的安全、维护和管理责任分界点（下称“分界点”）承担相应的安全、维护和管理责任。
分界点为锅炉输入法兰处。
   （1）从甲方设备至分界点之间的燃气设施管理、运行、维护、维修更新改造等权利、责任及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   （2）从分界点至乙方设备之间的供气设施管理、运行、维护、维修更新改造等权利、责任及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    4、甲乙双方在供气前，应认真勘察并确定供气地点，供气地点应满足必要的作业安全间距以及安全防火、疏散条件。
5、甲乙双方应遵守供气现场的安全管理规定，并在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。
6、甲乙双方燃气设备设施操作人员必须经专门机构培训，取得上岗证后方可上岗作业；甲乙双方必须对各自操作人员进行安全管理规定、操规以及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培训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，督促作业人员自觉遵守各项安全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。
7、天然气具有低温、易燃易爆特性，甲、乙双方应制定切实有效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，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8、甲、乙双方应定期开展安全检查，及时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双方设备处于安全状态。
9、对于违反法律法规、安全管理规定、安全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发生事故和损失的，责任方应赔偿对方全部损失；双方互有责任的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二、甲方权利义务  
1、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甲方必须履行检查职责的，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设备设施运行和安全管理措施进行检查，并监督乙方采取有效方式保证供气安全；
2、监督乙方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供应燃气，有权制止乙方超范围供气；若乙方超范围供气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，由乙方负责；
3、不得由于己方安全问题危及对方安全；有向乙方进行安全宣传，指出乙方供气设施安全隐患的责任；
4、乙方供气设施或安全管理存在不安全隐患、可能造成供气设施损害的或不遵守安全用气规定、用气操作规程，擅自改变供气设施用途、损坏供气设施的甲方有权提出警告并责令整改；
5、必须向乙方公示紧急报警电话。
三、乙方权利义务
1、承担自方产权归属部分供气设施的运行管理和安全管理的责任，并保证不会由于自方安全问题危及甲方安全；
2、乙方供气设施发生故障或存在不安全隐患时，应立即向甲方报告并停止装卸液操作，将车辆移至安全地带进行故障检修及隐患排除。
3、对于己方设备设施，乙方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，并且承担排查、排除不安全隐患的责任；
乙方应自觉遵守相关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，不得擅自改变供气设备设施用途、毁损供气设施。
因乙方自身原因引发不安全后果的，乙方应承担责任；
四、本协议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五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约定后补充。

六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。
（以下为签署部分，无正文）
甲方（盖章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
日期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汇能通汇（北京）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
日期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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